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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动公开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文件
黄府规〔2021〕2 号

黄浦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修订后的《黄浦区
贯彻执行<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补偿实施细则>的若干意见》的通知

区政府各委、局、办，各街道办事处：

修订后的《黄浦区贯彻执行<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

偿实施细则>的若干意见》已于 2021 年 9月 16 日经区政府第160

次常务会议通过，现予公布，自2021年 9月 23日起施行，请遵照

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

2021年 9月 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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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浦区贯彻执行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
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》的若干意见

为贯彻实施《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》（以

下简称《细则》）等规定，结合本区实际，现制定以下若干意见。

一、关于旧城区改建签订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比例

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，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在征收决

定作出后，组织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根据征收补偿方案签订

附生效条件的补偿协议。在签约期限内达到规定签约比例的，补偿

协议生效；在签约期限内未达到规定签约比例的，征收决定终止执

行。本区签约比例确定为不低于85%。

二、关于本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涉及的价格补贴系

数、套型面积补贴、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签约和搬迁奖励费、折

算单价等标准

（一）本区确定被征收居住房屋的价格补贴系数为0.3。被征

收房屋属于旧式里弄房屋、简屋以及其他非成套独用居住房屋的，

被征收房屋的补偿金额增加套型面积补贴。套型面积补贴按照房屋

征收决定作出之日合法有效的房地产权证、租用公房凭证计户补

贴，每证补贴面积标准为15平方米建筑面积。

（二）搬迁费、临时安置费、签约和搬迁奖励费的标准，由区

政府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一并公布。

（三）居住困难户的认定，应当按照《细则》及本市共有产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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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障住房（经济适用住房）面积核定规定为标准。居住困难户保障

补贴涉及的折算单价，由区政府按照房屋征收范围内使用的政府定

价的产权调换房屋的价格确定，并在房屋征收补偿方案中予以公

布。

三、关于房屋征收的启动

（一）房屋征收范围的确定

因建设项目需要征收房屋的，房屋征收范围根据规划资源管理

部门核发的建设项目相关文件确定。

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，区政府应当将申请报告、旧区

改造项目及范围认定申请表、地籍图或者地形图等材料报市旧区改

造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。房屋征收范围根据市建设行政管理部门相

关批准文件确定。

因其他情形需要征收房屋的，区政府应当将房屋征收目的和拟

征收范围报市房屋行政管理部门。房屋征收范围根据市房屋行政管

理部门相关文件确定。

（二）房屋征收补偿方案的拟定、论证及听证

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区房屋征收年度计划及征收地

块具体情况拟定房屋征收补偿方案，并报区政府。

区政府组织区发展改革、建设管理、规划资源、财政等有关部

门对房屋征收补偿方案进行论证并在房屋征收范围内予以公布，征

求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意见。征求意见期限不少于30天。

因旧城区改建需要征收房屋的，区政府应当组织召开听证会，由被

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和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律师等公众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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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加。

（三）房屋征收补偿资金及安置房屋的筹集

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，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房屋征收

地块的不同性质，做好房屋征收资金筹集工作，并出具房屋征收资

金到位证明。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做好安置房源筹措工作，并

出具安置房源到位证明和房源清册。

房屋征收资金应当足额到位、专户存储、专款专用。

（四）社会稳定风险评估

房屋征收决定作出前，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区建设管理、

街道办事处等部门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，并报区政府审核。

（五）优秀历史建筑和不可移动文物保留保护工作

实施房屋征收前，区房屋管理、规划资源、文化旅游部门应当

对征收范围内的优秀历史建筑、需要保留的历史建筑、不可移动文

物等进行全面梳理和核对，提出保护性工作举措，并在房屋征收过

程中按照本市相关规定积极做好保护工作。

（六）房屋征收决定的作出

房屋征收决定由区政府作出。涉及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

50户以上的，由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报请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

定。

四、关于评估机构的选定

（一）房屋征收决定公告公布后或者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范围

内的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的改建意愿的同意比例达到90%以

上的，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房屋征收评估项目在市估价师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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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网站发布，接受估价机构报名。

（二）经审核，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符合条件的估价机

构名单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公示，并组织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

在5个工作日内协商选定评估机构；协商不成的，区房屋行政管理

部门可以组织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进行投票，按照简单多数

的原则，以得票数多少的顺位确定估价机构，也可以采取摇号、抽

签等方式确定估价机构。

（三）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确定的估价机构在房屋征收

范围内和市估价师协会网站上予以公告。

五、关于补偿结果公开

区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房屋征收补偿结果输入信息管理

系统，在房屋征收范围内向被征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公开，被征

收人、公有房屋承租人可进行查询。

六、解释和实施日期

本意见由黄浦区人民政府负责解释。

本意见自2021年 9月 23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26年 9月 22

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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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区委各部门，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区政协办公室，区法院，

区检察院，区各民主党派、人民团体，各有关单位。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 9月22日印发


